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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100 年司法四等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第一題 

 

解題關鍵： 

人事訴訟的命題率在這幾年非常的高，值得注意。這題本身的難度是很夠的，要完全解答有一定的

困難，所幸題目在子題時，將爭點相當具體化，那麼就好好針對題目問的回答即可。 

 

解答： 

 

前言： 

1.甲提起之反訴，其一為裁判離婚之反訴，按 572 條第一項，可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任意提出，不 

受 259 與 260 之限制，此乃身份安定性之考量，強調紛爭一次性解決決。1  

2.甲提起返還財物之訴，按照 572 第三項，而可使財產訴訟與非財產訴訟合併，此亦為紛爭一次 

性考量。  

 

 

 
 

（一）需強制調解程序  

    1.按民事訴訟法 577條：「離婚之訴及夫妻同居之訴，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前項調解，準用

第四百零三條至第四百二十六條之規定。」 

      離婚之訴，應強制調解，此為強制調解主義。 

    2.查本案為離婚訴訟，自應進行強制調解，而不可略過調解程序，逕行起訴，故綜雙方當事人

均不同意調解，仍需先進行調解，此乃因身份行為之公益性考量而設之強制調解主義。 

     

（二）法院得就離婚之訴部份斟酌有關維持婚姻之未提出事實，然不斟酌甲返還財物反訴之未提出

事實 

1.人事訴訟涉及身份安定性等公益考量，因此需對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進行適當限縮，而設

有民事訴訟法 574、575 之規定。 

（1）按民事訴訟法 575 條第一項：「法院因維持婚姻或確定婚姻是否無效或不成立，得斟酌

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此為未維持婚姻之身分定性而立。 

（2）查本案乙所提出之裁判離婚之訴與甲之裁判離婚反訴，於維持婚姻之事實部份，法院得

斟酌甲乙未提出之事實。 

   2.甲返還財物之反訴，仍需遵守辯論主義，不得斟酌未提出之事實 

      （1）按民事訴訟法 572 第三項，雖允許財產事件與非財產事件合併於同一訴訟中，然並未

改變財產訴訟之本質，故仍適用財產訴訟之原則，而不受人事訴訟中辯論主義緩和之

相關限制。 

      （2）查本案甲反訴乙返還財物之部分，僅屬單純財產訴訟，與公益無涉，自無民事訴訟法 

575 之適用，自應適用辯論主義。故法院不得斟酌甲乙為提出之事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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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有可能有 253 的問題，只是題目明顯沒有要細問之意思，就不用費神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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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 

 

 

解題關鍵： 

考試看到金額都要特別注意，尤其是十萬上下的，如果有一定是考和小額有關，小額除了條文外，

大概免不了要考超過十萬元的處理。這題大抵上是條文問題，並沒有甚麼很艱難的部份。當然學理

上有學理上的說法，但考試先把條文寫出來就可以了。 

 

 

 

解答：  

 

 

前言：為達紛爭事件類型化，我國設有小額訴訟之規定（436-8 以下），然若事件類型已有一定 

  紛爭性，而需為更嚴謹之程序，應進行程序之轉換，此乃為尋求實體與程序利益之平衡 

  點，以達尋求當事人信賴之真實，此亦為民事事件類型審理必要論之落實。  

 

 
 

（一） 甲之請求，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1.按民事訴訟法 436-8 第一項： 

「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台

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 

2.次按民事訴訟法 436-8 第二項：若法院認為適用小額程序不適當者，可職權裁定改用簡 

易程序。 

3.查本案甲之訴訟標的金額為九萬元，且似無其他適用小額程序不適當之情事，故應適用 

  小額程序  

 
 

（二） 甲之追加不合法，仍應適用小額程序  

 

 

1.按民事訴訟法 436-17 準用 436 第二項，小額之訴之追加適用同法 255 之限制，惟若符 

  合 255 但書之情事下，仍可為訴之追加。  

 

2.次按民事訴訟法 436-15：「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 

  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四百三十六條之八第一項之範圍內為之。」 

 

3.查本案甲追加一萬五千元，與本訴合併已超 436-8 第一項之十萬元範圍，故除甲乙均合 

  意繼續適用小額程序，並且經法院認為適當外，應不得允許。  

 

4.復查甲之追加，亦不符和 255 但書之情事，故應不得為之。  

 

5.小結：追加不合法，法院應駁回之，繼續適用小額程序。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6%B0%91%E4%BA%8B%E8%A8%B4%E8%A8%9F%E6%B3%95.htm#a436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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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 

 

解題關鍵： 

警察誘惑犯人，這很明顯是陷害教唆的問題，這同時也是刑法的考點，本身並不困難。至於其他搜

索的相關問題，算是很傳統的，記得，題目是問證據能力，所以最後不要只寫一寫搜索條文就算了。 

 

解答： 

（一）甲乙之偵察行為屬違法之陷害挑唆 

    1.按我國法對於陷害挑唆是否適法，學說上有主觀說與客觀說之爭試述： 

 （1）主觀說判斷僅以「被告主觀犯意何時產生」為標準，若其本具有犯意，則國家對其犯罪

挑唆，僅為合法誘捕偵查（機會提供型）；反之，則為違法陷害教唆（犯意誘發型）。 

 （2）而客觀說判斷重心設定在國家偵查行為之界限，檢驗基準至少有四：是否已存有被告之

犯罪嫌疑？誘餌行為之被動性、誘餌行為的方式及強度、被告最終之犯罪範圍是否超過

挑唆行為？ 

 （3）小結：歐洲人權法院採客觀說，惟我國通說與實務採主觀說，且客觀說縱於我國適用， 

  仍不免流於前科之判斷，故本文採主觀說 

    2.查本案丁本無犯意，而係受甲乙之挑唆而生，故應認為屬違法之陷害教唆（犯意誘發型）  

 
 

 

（二）丁所取出一小包交易用之安非他命，無證據能力 

        1.按學說違法之陷害教唆之效果為何，有訴訟障礙說、免訴、不受理說惟實務採取 158-4 權

衡說，故仍須依照 158-4 進行權衡 

        2.次按 93 台上 664 判例操作 1548-4 應參考：(一)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 

。(二)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三)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即程序之違反是否有緊急或不得已之情

形）。(四)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五)犯罪所 

生之危險或實害。(六)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七) 

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八)證據取得之違法對 

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情狀予以審酌，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 

        2.查本案，實施之公務員明知違法、且侵害丁之隱私權甚重應認無證據能力  

 

 
 

    （三）甲乙逮捕丁之行為合法 

        1.按刑事訴訟法 88 條第一項現行犯得逮捕之，無須搜索票。 

        2.查本案丁為持有一級毒品之現行犯，甲乙自得合法逮捕之  

 

 

 

    （四）甲乙對丁之手提包搜索符合 130 之附帶搜索，屬合法搜索。惟對於置物櫃之搜所屬違法搜

索 

            1.按刑事訴訟法 122、128 搜索需以法院簽發之搜索票為之（令狀原則之要求）僅於符合

同法 130、131 第一項、131 第二項、131-1 始得例外為無令狀搜索 

        2.按刑事訴訟法 130：「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

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

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此為附帶搜索，已合法之拘捕為前提 

        2.惟附帶搜索之範圍，應僅於「立即可觸及」之處所，蓋因附帶搜索主要理由是保護執法者，

以及證據遭滅失之危險。若非「立即可觸及」自無危險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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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查本案丁之手提包，為立即可觸及之處，故甲乙於合法逮捕後，雖無搜索票，仍得搜索之 

        4.另查丁之置物櫃並非立即可觸及之處，對執法之甲乙亦無危險亦不生證據晦暗，應不符合附

帶搜索之範圍。 

        5.末查對置物櫃之搜索為對物搜索，不符合 131第一項。另執行者為警察，不符合 131 第二項、

亦無同意搜索之情事，故屬不合法之搜索 

（五）該於置物櫃搜索之毒品無證據能力 

            1.按 158-4，93 台上 664 判例，警察違法搜索扣押之證據，應權衡(一)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

(二)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三)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即程序之違反是否有緊急或不得已之情形）。(四)

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五)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六)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

取得證據之效果。(七)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八)證據取得之違法對 

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 

            2.查本案甲乙明知違法，且依照法定程序，並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故自屬無證據能力。 

 

 

 

 

 

 

 
第四題 

 

解題關鍵： 

考這樣的題目在刑事訴訟法裡面，只能用非常無奈來形容。基本上沒有人不會，但也沒有人可以把

握一定是對的，畢竟範圍太廣了，加上題目又問的不清不楚，只能說… 。這樣的情況下，多引用

釋字，讓數字強化答案的亮眼度，大概是獲得高分的最穩定手段。（學說各說各話那就訴諸權威，

是所有科目的原則） 

 

 

解答2： 

（一）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如下：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

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

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384 號據此推導出正當法律

程序之概念。該號解釋認為：「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其

內容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正當法律程序現已逐漸發展，不僅

限於刑事程序，亦成為行政領域所共通之法律原則。 

（二）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與判斷如下：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正當法律程序之實質內涵為何，其實不甚明確，仍有待學說與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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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黃朝義老師的教科書，推測可能是他門派出的，問問題的順序等也和教科書很像 

 以下參考黃朝義，刑事訴訟法二版，2009 年 9 月，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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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3。就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觀之，正當法律程序並不僅限於程序法，罪刑法

定主義係屬實體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在程序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

必要之私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

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

供審級救濟等，上開原則早為學者間的共識，現已提昇至憲法的位階。其中，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

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對質、詰問權）。大法官復在釋字 582 號解釋中認為對質與詰問權係屬憲法第

十六條訴訟權之保護領域，且亦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

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 

      釋字第 654 號解釋又將辯論權提升至憲法位階，大法官認為「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

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須使其獲得確

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從而，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

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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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釋字 384 號解釋理由書：「 .. 不得前述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實體法而

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

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

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 

 


